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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合同 

 

               株式会社／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上海东轮堂翻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乙方”），就乙方因承担甲方委托的             业务（以下简称“本

业务”）而从甲方处获悉的保密信息的使用问题，签订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如下。 

 

第1条（定义） 

本合同所述保密信息指乙方在执行本业务过程中，从甲方处获悉的所有有形和无形的技术、业

务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有用的信息，但下列信息不在此列。 

（1）在甲方披露前，乙方已经通过合法途径得知的信息 

（2）在甲方披露前已经公开的信息 

（3）在甲方披露后，并非由于乙方过错或过失而公开的信息 

（4）乙方通过合法途径从具有正当权利的第三方处获得的，且无需承担保密义务的信息 

（5）并非得自于甲方披露的信息，由乙方单独开发或编制的技术、业务信息等 

 

第2条（保密义务） 

1. 事先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披露、提供或泄露前条所定义的保密

信息。 

2. 即使已获得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在向第三方提供保密信息前也必须与第三方以书面形式约定

其保密义务，并将该书面约定提交给甲方，在甲方认可该书面约定前，乙方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前

条所述的保密信息。此外，与第三方履行保密义务有关的所有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3. 为了防止保密信息被非法窃取或遇到丢失、破坏、篡改或泄露等危险，乙方必须在技术层面以

及组织层面采取合理的安全防范措施。 

4． 当乙方获悉保密信息泄露以及发生其他可能会妨碍本合同履行的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适当

的应对措施，同时向甲方报告这一情况。 

 

第3条（使用目的） 

对于基于本合同而获悉的保密信息，乙方仅可将其用于本业务。事先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乙

方不得将其用于除此以外的任何目的。 

 

第4条（披露范围） 

1. 对基于第1条而获悉的保密信息，乙方可将其披露给己方从事本业务且确实需要使用该保密信

息的员工。乙方还必须确保上述员工遵守本合同中所规定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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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在根据前款规定向己方员工披露保密信息之际，必须将员工名单以及所披露保密信息的范

围和内容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以征得甲方同意。另外，在上述员工名单、所披露保密信息的范

围和内容发生变更时也需同样办理。 

 

第5条（复制） 

1. 乙方不得对内含保密信息的书面资料、图纸和其他资料进行复印；不得对保存有保密信息的软

盘、CD、DVD等磁性或光学存储媒介进行复制。但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的不受此限。 

2. 本合同解除、终止或中止时，或者甲方提出要求时，乙方必须将所有内含保密信息的书面资料、

图纸、其他资料、软盘、CD、DVD等及其副本或复制品一起交给甲方。 

 

第6条（信息的归还、销毁） 

在第3条所定义的使用目的终止时，或者甲方提出要求时，或本合同终止时，根据甲方指示，

乙方必须立即将保密信息（包含副本或复制品）归还甲方，或销毁含有保密信息的相关资料及媒介，

并向甲方提供相关保密信息已被销毁的书面证据。 

 

第7条（报告、监督检查） 

必要时，甲方可以要求乙方提供关于保密信息或个人信息管理状况的报告，乙方须予以配合。

另外，当甲方需要对保密信息或个人信息的管理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时，乙方须在合理范围内给予配

合。 

 

第8条（知识产权） 

本合同的签订并不表示乙方取得了任何属于甲方的知识产权或相关实施权。 

 

第9条（不可抗力） 

由于天灾、事故以及其他人力所无法预见、避免和抗拒的原因，导致甲乙双方或其中一方不能

履行或需要延缓履行本合同条款中的有关义务时，甲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10条（有效期限） 

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起生效，有效期为2年。但如果本业务在有效期限到期

前就已经结束，则本合同在本业务结束之时即告终止。此外，关于合同有效期限的延长，应由甲乙

双方经过协商之后另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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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条（协商事项） 

对于本合同中未予规定的事项或对本合同规定有疑义，或需修改本合同时，甲乙双方应当本着

诚意协商解决。 

 

作为签订本合同的证明，本合同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签名盖章后各自保管其中一份。 

 

甲方 公司名称 乙方 公司名称 上海东轮堂翻译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   中国上海市长寿路468号 

         中环商务大厦1304室 

   董事长       签章    董事长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